
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印章管理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印章保管以

及使用的合法性、严肃性和安全性，维护公司的利益，制定本制度。本制度下文所称“印
章”，均指董事会印章。

第二条董事长是董事会印章管理的主管领导。

第二章印章的刻制和停用

第三条印章的刻制须经董事长签字同意后由董秘办负责办理。

第四条因特殊原因需要停用印章的，由董事长决定并签字同意。由董事会秘书将

停用原因、时间通知公司各有关部门，并收回停用的印章切角封存或销毁。

第三章印章的保管

第五条印章由董事会秘书保管或由董事会秘书安排的专人负责保管。

第六条印章应存放在安全、有保密措施的场所，加锁保存。不可私自委托其他人

代管。

第七条印章移交必须办理手续，签署移交证明，注明移交人、接交人、监交人、

移交时间、图样等信息。

第四章印章的使用范围

第八条印章只能用于董事会的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决议、说明、声明、

信函等）的使用。董事会有关文件的落款部分应当有“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字样。



第九条严禁在没有具体内容的空白纸张上加盖印章。

第五章印章的使用程序

第十条以公司董事会名义发出的行政文件、重要便函、委托书、有关报表、信件

等需要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每次用印都必须严格按照本制度执行，经董事会秘书审批

后报董事长批准方可用印。

第十一条 印章保管人在盖章前，必须核对审批手续。审批手续不齐全的，不予加

盖印章。对特殊原因（如相应权限人出差等）无法履行正常审批手续的，可由印章使

用申请人会同印章保管人，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报相应权限人批准后盖章，但印章

保管人必须登记备案，并及时补办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印章实行登记制度。印章保管人应对用印情况及时进行登记，整理审批

手续存档，以便查询。

第十三条 印章不得带出办公区以外使用。如特殊情况确需携带外出使用时，须经

董事长同意且由印章保管人与申请人同行，印章保管人负责监督印章的使用与登记备

案。

第六章罚则

第十四条 有关人员违反本制度，对加盖印章审核不严、不按规定程序使用印章、

擅自将印章带出使用，在没有具体内容的空白纸张上加盖印章的，给公司名誉、声誉

造成影响、给公司利益带来损失、给公司带来法律纠纷等，公司将视情节轻重及其所

造成后果是否严重，除给予经济处罚外，还将对有关负责人处以通报批评、降职、免

职、辞退、除名等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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